晋  江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晋政行复〔2022〕15号

申请人：泉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龙湖镇后宅村中山街南路***-**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MA354M**18。
法定代表人：施*宗。

委托代理人：陈*专，职务：行政经理。

被申请人：晋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晋江市青阳街道崇德路***号。

法定代表人：柯发音，职务：局长。

第三人：舒*，男，汉族，1973年8月出生，住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西眉镇长垭村*社**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7-1号）不服，于2022年2月24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7-1号）。
申请人称：一、《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7-1号）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021年5月23日，申请人与泉州市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公司）签订《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将其从福建**高新材料实业有限公司承包的位于**高新公司H区自动化立体库砌机砖工程以包工不包料包安全的形式分包给勇*公司。协议签订后，勇*公司聘用包括第三人在内的工人对上述工程进场施工。2021年5月27日，第三人在上述工程工地作业时被高空掉落的钢筋扎入脊柱，造成其受伤。具体理由如下：一、第三人系其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勇*公司聘用的人员，且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劳动报酬是勇*公司负责发放。申请人既非聘用第三人，又不管理第三人，且不负责发放第三人的劳动报酬。二、申请人与勇*公司系工程分包关系，李*系勇*公司的人员，李*代表勇*公司与申请人签订《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的行为，应依法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并非其个人行为。第三人在勇*公司分包施工的工地施工，应依法认定勇*公司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而非第三人与李*的受雇关系。申请人并非第三人的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7-1号）关于申请人将上述工程分包给李*，第三人系李*雇佣的泥工的主要事实错误，证据不足。三、《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是勇*公司与申请人，且申请人分别于2021年7月12日、2021年8月23日、2021年12月16日分三次通过公户转账方式支付上述工程的工程款至勇*公司公户，可以证实实际履行该协议的合同双方为勇*公司与申请人，而非李*与申请人。综上所述，请求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因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1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7-1号），而提起行政复议，现被申请人提出答辩如下：一、被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的职权来源和法律依据。（一）职权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七条及《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属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福建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三章第十三条及泉州市人民政府文件《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下放工伤认定职权的通知》（泉政文[2014]176号）规定，被申请人依法行使工伤认定行政职权。（二）、法律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二、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一）第三人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申请人将**高新B区自动化仓库砌机砖工程分包给自然人李*，第三人系自然人李*雇佣的泥工，2021年5月27日7时许，第三人在百*集团八期工程项目工地作业时被高空掉落的钢筋扎入脊柱，其伤情经晋江市医院诊断为：1、胸部损伤；2、胸椎骨折：T11、T12；3、脊髓完全损伤：T12水平；4、截瘫；5、脊柱术后：T12钢筋贯穿术后；6、运动障碍；7、皮肤感觉障碍；8、神经性膀胱；9、肝功能检查的异常结果。（二）被申请人的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1年11月5日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1年12月20日向申请人发出《工伤认定协助调查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于规定的期限内前来配合调查并举证，但申请人拒绝配合调查且未提交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经被申请人对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是否认定为工伤进行调查核实后，认为第三人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工伤，并及时把工伤认定书依法送达双方当事人。（三）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申请书中提及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翟召富、李远军、李*的调查笔录、《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等证据相互印证申请人将**高新B区自动化仓库砌机砖工程分包给自然人李*，第三人系自然人李*雇佣的泥工，2021年5月27日7时许，第三人在百*集团八期工程项目工地作业时被高空掉落的钢筋扎入脊柱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此申请人主张第三人伤害事故不是工伤的理由不能成立，并且在被申请人依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因此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三、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第三人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586号令）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应认定为工伤。故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第三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晋人社工认[2022]*7-1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的工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驳回申请的复议申请。一、第三人系农民工，是自然人李*雇佣在**高新公司H区自动化立体库工程项目工地作业的泥工，与李*属雇佣关系。第三人与自然人李*系川渝同乡，第三人自2015年以来大部分时间在李*个人承包的百*集团及关联公司项目的工地务工，双方口头约定务工单价为按天计260-270元/天不等。二、自然人李*系申请人在**高新公司H区自动化立体库工程项目砌机砖劳务班组的承包人，自然人李*不具备工程承包主体资质。经查实：2021年5月12日，自然人李*与申请人签订了**高新B区自动化仓库分包合同，百*集团董事长吴*裱作为申请人代表签字。三、2021年6月的某一天（具体时间不详）在第三人2021年5月27日受伤事故发生后，勇*公司与申请人签订《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以下简称“2021.6协议”），系申请人与自然人李*因工程款结算需要而签订的，不溯及2021年5月12日自然人李*与申请人签订的《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申请人是百*集团因自身项目需要新成立的建筑公司，百*集团的项目由申请人承建，承建的班组因为涉及工程款支付要求开建筑业票据等，自然人李*接受百*集团的财务意见代办了勇*公司营业执照、印章、结算账户。在第三人受伤后2021年6月的某一天（印章系2021年6月拿到），自然人李*应百*集团要求与申请人再次签订了《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百*集团董事长吴*裱作为申请人代表签字，落款时间为“2021.5.13”，实际上该时间应为2021年6月某一天。四、申请人有逃避舒*事故责任之嫌。（一）“2021.6协议”的签订时间、勇*公司营业执照记载时间（2021.5.24）、开户行许可（2021.6.10）、申请人支付款项时间（2021.7月-8月）、公章的雕刻时间等均在李*与申请人2021年5月12日签订协议以及第三人2021年5月17日受雇于自然人李*之后。（二）“2021.6协议”中勇*公司无建筑施工的安全生产许可资质，不具备合法的承包资格，与申请人签订的《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无效。（三）申请人所承建的涉案工程开工前，未依法参加工程建设险；在第三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未依法向安全部门如实申报；在工伤认定时，拒不配合提供工伤认定相关材料；复议期间，提供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协议，推卸责任。综上所述，请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经审理查明：2021年5月12日，申请人与自然人李*签订《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合同编号WYJS-20210512**1），申请人将福建**高新材料实业有限公司H区自动化立体库砌机砖工程以包工不包料包安全的形式分包给自然人李*。第三人系自然人李*雇佣的泥工。2021年5月27日7时许，第三人在百*集团八期工程项目工地作业时被高空掉落的钢筋扎入脊柱，其伤情经晋江市医院诊断为：1、胸部损伤；2、胸椎骨折：T11、T12；3、脊髓完全损伤：T12水平；4、截瘫；5、脊柱术后：T12钢筋贯穿术后；6、运动障碍；7、皮肤感觉障碍；8、神经性膀胱；9、肝功能检查的异常结果。2021年11月5日，被申请人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并于2021年12月20日向申请人发出《工伤认定协助调查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要求申请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前往被申请人处配合调查并举证，但申请人未能配合被申请人的调查且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第三人所受的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2022年1月1日，被申请人经调查后认为第三人发生的事故伤害属于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所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工伤，并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7-1号）依法送达第三人。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向本机关申请复议。

另外查明，自然人李*于2021年5月24日登记成立泉州市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答辩状、《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7-1号）、《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合同编号WYJS-20210512**1）、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疾病诊断书、病历记录、工伤认定申请表、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调查笔录、居民身份证复印件、限期补正材料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送达回证、被申请人授权委托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工伤认定是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据法律的授权对职工因事故伤害是否属于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给予定性的行政确认行为，被申请人作为本辖区内工伤认定行政主管部门，具有依法认定工伤的职责。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程序中包含对用工主体及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具有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认定。根据被申请人、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可以相互印证的事实有：申请人将福建**高新材料实业有限公司H区自动化立体库砌机砖工程分包给自然人李*、第三人系自然人李*雇佣的泥工以及第三人在申请人分包工程的工作期间内受到事故伤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禁止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2005年5月25日发布并实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2013年4月25日发布并执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本案中，申请人作为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法将承包业务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自然人李*，自然人李*招聘的第三人在百*集团八期工程项目工地作业时被高空掉落的钢筋扎入脊柱而受伤，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申请人应当承担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的工伤保险责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申请人在被申请人依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未能提供有效证明第三人所受事故伤害不是工伤的证据，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所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并无不当。申请人提出，其于2021年5月23日与勇*公司签订《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合同编号：WYJS-2021070＊＊＊1）将其从福建**高新材料实业有限公司承包的位于**高新公司H区自动化立体库砌机砖工程以包工不包料包安全的形式分包给勇*公司。《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合同编号：WYJS-2021070＊＊＊1）在签订之时，勇*公司并未批准设立，并且申请人提供前述的协议中“十、原合同泉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李*签订的合同（合同编号：JGJZ-20200214001）作废”涂改为“十、原合同泉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李*签订的合同（合同编号：WYJS-20210512**1）作废”与第三人提供的《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合同编号：WYJS-2021070＊＊＊1）相左，并且从侧面也反映出申请人将案涉项目分包给自然人李*的事实。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供的申请人与自然人李*于2021年5月12日签订的《砌机砖班组分包协议》（合同编号WYJS-20210512**1），进一步印证申请人将案涉项目分包给自然人李*的事实。申请人明知自然人李*并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而将案涉工程分包给自然人李*，自然人李*雇佣第三人发生工伤事故，理应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申请人承担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并无不当。故申请人辩解其将案涉工程分包给勇*公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机关不予支持。申请人在《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7-1号）中调查核实情况中描述“泉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将**高新B区自动化仓库砌机砖工程分包给自然人李*”实际为“泉州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将福建**高新材料实业有限公司H区自动化立体库砌机砖工程以包工不包料包安全的形式分包给自然人李*”本机关予以指正，该认定描述瑕疵并不影响申请人的权利义务。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7-1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于法无据，本机关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于2022年1月1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晋人社工认[2022]*7-1号）。

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晋江市人民政府

                                  2022年4月7日

抄送：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PAGE  
7

